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7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20〕7号）和《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14号）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按照改革划分原则，以普通高中教育、学生资助等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落实国家、省基础标准，突出重点，坚守底线，完善各级分级负责机制，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落实支出责任，确保教育经费投入持续稳定增长。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4、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普高助学金管理办法》（云财教〔2017〕65号）、《转发《云南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文件的通知》（玉财教〔2017〕41号）和《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精准资助实施方案和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教贷〔2017〕17号）等通知精神，对符合条件学生给予补助，确保补助资金及时兑现至学生个人，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让学生安心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为其顺利完成学业提供物质保障，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问题，全面促进教育提质增效。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加强资助政策宣传。为把此项促进教育公平和改善民生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学校加大了宣传力度，在高一新生入学通知书中附带一封《致新生家长的一封信》，宣传资助政策，让困难家庭的学生打消疑虑，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确保党和国家的资助政策家喻户晓。新生入学教育时，即对学生进行资助政策的专题宣传，并在教学楼和食堂、体育馆、小卖部等重要场合张贴资助宣传画。
2.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5）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3.我校根据国家助学金实施办法，结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认定情况，于每年新学年开学后受理学生申请，学校接到上级的各项资助文件后，认真学习文件精神，及时召开年级、班主任会议，把资助名额分配到年级，做到坚持资助标准，严格评审，公开公平公正，应助尽助。
4.学生自愿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认真填写《云南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及《云南省普通高中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后经班上评议小组（不少于10人的评审小组）评议，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评审，根据家庭经济困难程度评出一、二等助学金，脱贫家庭经济困难“三类”学生按照文件要求须享受一等助学金。再由年级进行初审，初审通过，报学校资助领导小组审核；最后把拟受助学生名单报新平县资助中心审核，经审核批准后在学校资助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期5天）。公示期满无异议，向财政申请发放国家助学金，直接将国家助学金发放到受助学生银行卡中，没有以实物或服务等形式抵顶或扣减国家助学金。学校为学生办理银行卡，未向学生收取卡费或押金等费用，也未从学生享受的国家助学金中抵扣。
六、资金安排情况
1.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云财教〔2024〕310号要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具体资助标准分为两档：一等国家助学金由每生每年2,500.00元提高到2,800.00元；二等国家助学金由每生每年1,500.00元提高到1,800.00元，按学期发放到贫困学生银行卡上。
2.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14号要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所需经费由中央、省级、市级和县级按照80:14:2.4:3.6比例分担。我校2026年按照2025年在校学生人数20.59%来测算（2249×20.59%），共计463人，其中：一等182人、二等281人；预计所需资金1,015,400.00元，其中：中央需配套812,320.00元，省级需配套142,156.00元，市级需配套24,369.60元，县级需配套36,554.4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确定的学生资助项目的实施意见、方案、细则、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时间，及时足额拨付资金，按学年，分春季、秋季学期实施，以“应助尽助”为目标，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一户脱贫户因学返贫。
八、项目实施成效
贯彻落实普通高中教育补助政策，加大资助力度，以当年在校学生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各种教育补助专项资金。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管理机制，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同步分解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监控、评价，注重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做好绩效信息公开，提高教育补助经费使用效益。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第一中学“仙福”奖学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玉溪仙福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给予每年200,000.00（贰拾万元整），5年合计1,000,000.00（壹佰万元整）的激励资金，根据捐赠意愿，用于奖励新平一中高中部品学兼优的学生，具体奖励措施，按学校评选办法执行。
3、 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第一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组织机构
该项目2026年概算资金200,000.00元，按资金使用额的相关规定，成立校内领导小组：
李永才，校长，任组长。负责项目监督管理；
吴向国，书记任副组长，全面负责项目实施、执行和协调工作；
组员：
王海，副书记，负责项目协调工作；
[bookmark: _GoBack]李良雄，副校长，负责项目实施的具体过程，根据高中部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成绩筛选，最终确定补助人员名单；
徐俊青副校长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安全保障工作；
张宇，党员办公室主任，负责项目实施计划、实施目标、项目总结等相关日常事务，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完成；
罗玉珍财务出纳，负责项目的资金协调保障及项目结束的支付结算工作。
（二）项目开展时间
新平县第一中学“仙福”奖学金在2023年起实施。2022年9月30日前，支付200,000.00（贰拾万元整）；2023年8月31日前，支付200,000.00（贰拾万元整）；2024年8月31日前，支付200,000.00（贰拾万元整）；2025年8月31日前，支付200,000.00（贰拾万元整）；2026年8月31日前，支付200,000.00（贰拾万元整），5年合计1,000,000.00（壹佰万元整）。
五、项目实施内容
1.评选：每学年由年级处根据学生上学年的成绩和高考成绩进行汇总排查，拟定符合条件的学生名单；
2.核查：由教服中心、德育处进行核查，有作弊、违规违纪记录等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学生，实行一票否决制；
3.上报：学校召开校务会讨论奖励名单，形成决议；
4.公示：对核实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公示，公示时间7天；
5.公示无异议后，在开学典礼仪式上进行表彰奖励、颁发奖金。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新平县第一中学“仙福”奖学金200,000.00元，上缴财政专户后返还资金支付。主要用于安排高一至高三年级成绩优异学生，按照学年末省市统测成绩设一、二、三等奖，对应奖项奖励150至500.00元/人的奖学金。
七、项目实施计划
1.预计资金支付在2026年9月1日前完成新平一中高一、高二年级81,000.00元的奖学金支付；
预计在2026年12月1日之前完成新平一中高三年级、艺体生奖学金119,000.00元的支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激励成绩优异，道德优秀，有理想、有目标的学生健康成长，为国家储备合格的新时代人才。引导学生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生活秩序，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学生间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以高质量完成初高中教育和提升高考质量，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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